附件1

天津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的具体事项表

（共92项）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机关
	改革方式
	备注

	
	
	
	取消审批
	保留审批
	

	
	
	
	完全取消审批
	审批改为备案
	全面实行告知承诺制
	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强化准入监管
	

	1
	药品异地广告备案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2
	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核发、变更、换证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医疗机构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一、二类)”的情形

	3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 (境外就业、留学除外)
	滨海新区公安局
	√
	　
	　
	　
	　
	　

	4
	道路旅客运输及班线经营许可（区县域内）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车辆营运证核发 (区县许可事项)”的情形

	5
	设立或变更娱乐场所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营业性棋牌室设立许可和营业性棋牌包房设立许可”的情形

	6
	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审批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
	　
	　
	　
	　

	7
	食品经营许可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仅限该事项中“50平方米以下小型餐饮的经营许可”的情形

	8
	首次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
	　
	　
	　
	　

	9
	电影摄制、发行、放映单位及电影制片单位许可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电影放映单位设立审批和设立外商投资电影院许可”的情形

	10
	出版物零售单位设立、变更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从事出版物零售业务许可”的情形

	11
	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设立、变更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设立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审批（不含商标、票据、保密印刷）”和“印刷业经营者兼营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审批（不含商标、票据、保密印刷）”的情形

	12
	音像及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设立、变更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音像制作单位设立审批、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设立审批”和“音像制作单位、电子出版物制作单位变更名称、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的情形

	13
	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交易服务许可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企业审批”的情形

	14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农药、兽药广告许可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医疗器械广告审查”的情形

	15
	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16
	保安机构设立许可
	滨海新区公安局
	　
	　
	√
	　
	　
	仅限该事项中“保安培训许可证核发”的情形

	17
	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
	滨海新区公安局
	　
	　
	√
	　
	　
	　

	18
	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
	滨海新区公安局
	　
	　
	√
	　
	　
	　

	19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
	滨海新区公安局
	　
	　
	√
	　
	　
	　

	20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签发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仅限该事项中“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审批”的情形

	21
	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22
	建筑活动从业企业资质许可
	天津市建委
	　
	　
	√
	　
	　
	仅限该事项中“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升级、增项、变更许可”的情形

	23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许可
	天津市建委
	　
	　
	√
	　
	　
	　

	24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危险货物除外）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道路普通货运经营许可（货运出租、搬场运输除外）”的情形

	25
	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26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27
	设立中外合作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许可
	天津市人力社保局
	　
	　
	√
	　
	　
	　

	28
	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
	天津市民政局
	　
	　
	√
	　
	　
	　

	29
	水路运输、水路运输辅助业经营许可
	交通运输部、天津市交通运输委、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国际船舶管理业务经营审批”和“国内水路运输业务经营许可”的情形

	30
	港口经营许可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
	　
	　
	　
	√
	　
	仅限该事项中“港口经营许可和经营港口理货业务许可”的情形

	31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32
	道路旅客运输及班线经营许可（区县域内）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证核发”和“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的情形

	33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危险货物除外）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道路货运经营许可证核发”和“道路普通货运经营许可（货运出租、搬场运输）”的情形

	34
	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及演出团体设立许可
	文化部、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
	　
	仅限该事项中“中外合资经营、 中外合作经营演出经纪机构设立审批”和“港、澳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独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审批”以及“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内地投资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审批”的情形

	35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港、 澳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审批”的情形

	36
	文物商店设立、销售文物及拍卖企业拍卖文物许可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
	　
	仅限该事项中“拍卖企业经营文物拍卖许可”的情形

	37
	设立或变更娱乐场所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歌舞娱乐场所设立审批”和“游艺娱乐场所设立审批”的情形

	38
	口岸卫生许可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39
	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许可
	质检总局、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40
	设立旅行社许可
	天津市旅游局、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外商投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情形，其中设立旅行社许可为天津市旅游局委托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和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实施

	41
	会计师事务所设立许可
	天津市财政局
	　
	　
	　
	√
	　
	仅限该事项中“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审批”的情形

	42
	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中介机构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审批”的情形

	43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饲料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产品批准文号核发
	天津市农委
	　
	　
	　
	√
	　
	仅限该事项中“设立饲料添加剂、 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企业审批”的情形

	44
	设置医疗机构许可和执业登记、变更
	天津市卫生计生委、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营利性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的情形

	45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的生产企业除外）卫生许可
	天津市卫生计生委、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46
	测绘资质许可（甲级）
	国家测绘地信局
	　
	　
	　
	√
	　
	　

	47
	测绘资质许可（乙、丙、丁级）
	天津市规划局
	　
	　
	　
	√
	　
	　

	48
	燃气经营许可
	天津市建委
	　
	　
	　
	√
	　
	　

	49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50
	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拍卖业务许可
	天津市商务委
	　
	　
	　
	√
	　
	　

	51
	粮食收购资格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52
	设立养老机构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53
	保安机构设立许可
	滨海新区公安局
	　
	　
	　
	√
	　
	仅限该事项中“保安服务许可证核发”的情形

	54
	出版物批发单位设立、变更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从事出版物批发业务许可”的情形，此事项为天津市出版局委托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和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实施

	55
	印刷企业设立、变更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设立中外合资、 合作印刷企业和外商独资包装装潢印刷企业审批”的情形，此事项为天津市出版局委托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和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实施

	56
	融资担保机构的设立与变更许可
	天津市金融局
	　
	　
	　
	√
	　
	　

	57
	保险公司变更名称、 变更注册资本、 变更公司或者分支机构的营业场所、撤销分支机构、公司分立或者合并、 修改公司章程、 变更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或者变更持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保险公司终止(解散、破产)审批
	保监会及派出机构
	　
	　
	　
	√
	　
	　

	58
	原油销售、仓储、石油成品油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
	天津市商务委
	　
	　
	　
	√
	　
	仅限我市初审上报国家事项中“石油成品油批发经营资格审批（初审）”的情形

	59
	石油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许可
	天津市商务委
	　
	　
	　
	√
	　
	　

	60
	食盐生产、批发许可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
	　
	仅限该事项中“食盐定点生产、 碘盐加工企业许可”的情形

	61
	电影摄制、发行、放映单位及电影制片单位许可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
	仅限该事项中“电影发行单位设立、 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合并、分立审批”的情形

	62
	设立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许可
	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
	　

	63
	广播电视节目、电视剧制作及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许可证（乙种）核发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设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乙种）许可”的情形

	64
	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核发、变更、换证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化妆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的情形

	65
	食品生产许可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仅限该事项中“食品生产许可（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除外）”和“食品生产许可（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情形

	66
	食品经营许可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67
	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发和委托生产批准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开办药品生产企业审批”的情形

	68
	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发（批发）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开办药品经营企业审批 (批发企业)”的情形

	69
	第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许可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70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二、三类）核发、变更、延续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第二、 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核发”的情形

	71
	药品经营许可证核发（零售）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仅限该事项中“开办药品经营企业审批 （零售连锁企业）”和“开办药品零售企业审批”的情形

	72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二、三类）核发、变更、延续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仅限该事项中“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第三方物流除外）”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第三方物流）”的情形

	73
	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核发、变更、换证
	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仅限该事项中“医疗机构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三、四类）”的情形

	74
	新药生产和上市许可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
	　

	75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资质许可
	质检总局、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其中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单位资质许可为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委托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实施

	76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车用瓶、焊接绝热气瓶以外的气瓶检验机构委托下放各区实施）
	质检总局、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
	　

	77
	气瓶检验机构（不含车用瓶、焊接绝热气瓶）核准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
	此事项为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委托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实施

	78
	农作物种子、草种、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农业部、天津市农委、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79
	爆破作业管理许可
	天津市公安局
	　
	　
	　
	　
	√
	仅限该事项中“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核发”的情形

	80
	弩的制造、销售、进口、运输、使用许可
	天津市公安局
	　
	　
	　
	　
	√
	仅限该事项中“制造、销售弩或营业性射击场开设弩射项目审批”的情形

	81
	典当行及分支机构经营许可
	天津市商务委
	　
	　
	　
	　
	√
	　

	82
	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和变更审批
	商务部
	　
	　
	　
	　
	√
	　

	83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天津市安全监管局
	　
	　
	　
	　
	√
	仅限该事项中“烟花爆竹批发许可”的情形

	84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8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86
	安全生产许可
	安全监管总局、天津市安全监管局
	　
	　
	　
	　
	√
	仅限该事项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的情形

	87
	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核发”的情形

	88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天津市安全监管局、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 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的情形

	89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
	　
	　
	　
	　
	√
	　

	90
	户外广告及夜景灯光设施设置与变动许可
	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
	　
	　
	　
	　
	√
	仅限该事项中“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审批”的情形

	91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许可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
	仅限该事项中“民用爆炸物品销售企业设立许可”的情形

	92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
	　
	　
	　
	　
	√
	该事项为我市初审上报国家事项


注：“实施机关”中的“自贸试验区片区所在功能区管委会”具体指的是：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自贸试验区天津港东疆片区办事处）、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自贸试验区天津机场片区办事处）、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办事处）

附件2

天津市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行政许可程序，提高行政许可效率，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审批部门以告知承诺方式实施行政许可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告知承诺，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行政许可申请，行政审批部门一次性告知其许可条件和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申请单位（人）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申请条件且主动接受监管，并按照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申请材料，由行政审批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方式。

　　第四条  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审批办）负责本市告知承诺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和推进。

　　各区行政审批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告知承诺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和推进。

　　第五条  除直接涉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行政许可事项外，对能够通过事后监管纠正不符合申请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部门可以实行告知承诺。

　　实行告知承诺的具体行政许可事项，由市和区行政审批部门根据各自权限确定，市审批办统一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许可事项，应当由行政审批部门制作告知承诺书。

　　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由市和区行政审批部门按照所公布的统一要求分别制作，并报市审批办备案。

　　第七条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审批部门收到申请后，应当通过告知承诺书，向申请单位（人）告知下列内容：

　　（一）行政许可事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名称及具体条款内容；

　　（二）准予行政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三）需要申请单位（人）提交申请材料的名称、方式和期限；

　　（四）申请单位（人）作出承诺的时限和法律效力，以及逾期不作出承诺和作出不实承诺的法律后果；

　　（五）行政审批部门认为应当告知的其他内容。

　　申请单位（人）当面递交申请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当场发给告知承诺书；申请单位（人）通过信函、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将告知承诺书邮寄给申请单位（人）。

　　第八条  申请单位（人）收到行政审批部门的告知承诺书，愿意作出承诺的，应当在收到告知承诺书后3个工作日内，填写申请单位（人）基本信息，并对下列内容作出确认和承诺：

　　（一）申请单位（人）已认真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了解了该项行政许可的有关要求，对有关规定的内容已经知晓和全面理解，承诺自身能够满足办理该事项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二）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三）申请单位（人）承诺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实质内容均真实、合法、有效。
　　（四）申请单位（人）承诺所提供的纸质申请材料和电子申请材料内容完全一致。
　　（五）申请单位（人）承诺主动接受有关监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六）申请单位（人）承诺对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或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的行为，与审批机关无关，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承诺，被撤销行政许可决定所造成的经济和法律后果，愿意自行承担。
　　（七）申请单位（人）承诺以上陈述真实、有效，是本单位（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单位（人）应当将经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当面递交或者邮寄给行政审批部门。

　　第九条  告知承诺书经行政审批部门和申请单位（人）双方签章后方可生效。

　　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由行政审批部门和申请单位（人）各保存一份。

　　第十条  申请单位（人）应当按照告知承诺书的约定，向行政审批部门提交相关材料。

　　告知承诺书约定申请单位（人）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提交部分材料的，申请单位（人）应当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一并提交；约定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后一定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申请单位（人）应当按照规定期限提交。

　　申请单位（人）应当在递交告知承诺书时提交材料的具体范围，由市和区行政审批部门确定。

　　第十一条  行政审批部门收到经申请单位（人）签章的告知承诺书以及告知承诺书约定的部分材料后，应当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并将许可结果依法送达申请单位（人）。

　　第十二条  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后，申请单位（人）在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行政许可决定作出后，行业主管部门在2个月内对申请单位（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单位（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对申请单位（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加强监督检查。发现申请单位（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申请单位（人）诚信档案。完善与行政审批部门的信息互联共享，主动及时登录“天津市行政许可服务与绩效管理系统”查看行政许可相关信息和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并及时反馈监管信息。

　　对申请单位（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在后续监管中发现申请单位（人）作出不实承诺的，应当记入诚信档案，并在今后对该申请单位（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许可方式。

　　第十四条  对实行告知承诺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单位（人）不愿意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许可。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21日。
